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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陳家慶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6

傳真：02-87897614

E-mail：jaso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000123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60000000G_1100012360_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貴會反映在建工程因受新冠肺炎疫情擴大肆虐影響，勢必

衍生延宕工期及增加成本情事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0年5月20日臺區營靖業字第1100500083號函。

二、為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9日宣布全國疫

情警戒升至第三級，本會前以110年5月20日工程管字第

1100300512號函(如附件，公開於本會網站)請各機關配合

加強防疫工作(含外籍移工管理)、視各區疫情暫停工程施

工查核作業，另因防疫有停工或延長履約期限之必要者，

由雙方協議辦理並落實工地安全等措施在案。

三、嗣以 110年5月25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567號函(副本諒悉)

各機關，若配合相關防疫措施人力縮減致影響履約者之辦

理原則，並於5月26日再以工程管字第1100300585號函(正

本諒達)請機關主動協調處理，包括：

(一)因防疫影響要徑作業之進行，例如：機關無法如期至現

場查驗、出工不足影響工率或材料短缺等，可依據本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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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3月6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202號函(副本諒悉)，依

個案契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（事實、理由及事證）核實

辦理延長履約期限。

(二)廠商如因疫情而發生需停工之情形時，因屬廠商不可預

見且無法合理防範之情事，機關可參照契約範本第4條第

8款第4目內容，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。

四、另貴會110年5月26日臺區營靖業字第1100500087號致本會

函，刻正研析中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本會工程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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